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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7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标的江苏骏伟精密部

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

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顺威股份”）于

2026年 4月 13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全资子公司收购标的江苏骏伟精密部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完

成情况说明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收购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月 12日、2024年 1月 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

（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及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江苏骏伟精密部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顺威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

威新能源”或“受让方”）以人民币 48,750 万元分期付款收购骏伟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骏伟实业”或“转让方”）所持有的江苏骏伟精密部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伟科技”或“目标公司”）75%股权。截至 2024 年 7

月 9日，骏伟科技已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司全资子公司顺威新能源

派出的董事已占骏伟科技董事会多数席位，同时骏伟科技已提供股权转让后的经

盖章的股东名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亦已完成。

二、业绩承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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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顺威新能源与骏伟实业及刘伟铿、周光辉、陆福中、李源昌（上述自然

人为目标股权最终持有人）签署的《关于江苏骏伟精密部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骏伟科技原股东骏伟实业

及刘伟铿、周光辉、陆福中、李源昌承诺骏伟科技 2024年、2025年、2026年合

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000

万元、5,000万元、6,000万元，相关协议内容如下：

1．业绩承诺

转让方及目标股权最终持有人承诺，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承诺的净利润分

别为：

2024年度、2025年度、2026年度实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000万元、5,000

万元、6,000万元。

股权转让协议“净利润”是指目标公司每一日历年度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2．业绩补偿

若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任一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转让方承诺的净利润

的 95%的，则转让方与目标股权最终持有人应以货币资金向受让方支付业绩补偿，

业绩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目标公司当期承诺净利润-

当期实际净利润）÷补偿期限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总和×目标股权交易对价。

若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净利润累计金额低于承诺净利润累计金额

的 95%的，累计补偿金额计算方式如下：补偿金额=[（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三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总和×本次交易对价总额]-2024至 2026

年度计算的累计已补偿金额，双方同意，补偿金额上限为：股权转让对价款×

（1+6%年化利率÷365×自目标公司尾款支付至共管账户日至全部业绩承诺补偿

款支付至受让方指定账户日的实际天数）。

若计算的补偿金额为负值或 0，则转让方无需另行补偿，如业绩承诺期内实

际实现净利润累计金额高于承诺净利润累计金额的，则受让方需退还转让方已补

偿部分（如有）。

3．业绩承诺保障及补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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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转让方及目标股权最终持有人履行或足额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

业绩补偿安排，转让方与目标股权最终持有人同意将持有目标公司共计 24.9%的

股权质押给受让方作为业绩承诺的担保，并同意在尾款支付前办理完成上述股权

的担保及质押登记手续。

若业绩承诺均完成或业绩补偿均履行完毕的，则受让方同意协助转让方、目

标股权最终持有人办理目标公司剩余质押股权的解除质押手续。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苏骏伟精密部件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天健审〔2026〕3-90号），

骏伟科技 2025年度业绩承诺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638.06

减：非经常性损益（万元） 103.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534.93

业绩承诺利润（万元） 5,000.00

完成比例 70.70%

差额（万元） 1,465.07

骏伟科技 2025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3,534.93万元，完成率 70.70%。骏伟科技未完成 2025年度业绩承诺。

四、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原因以及公司拟采取的业绩补偿安排

受外部贸易环境及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汽车行业竞争加剧等综合因素

影响，骏伟科技核心外资客户进行供应链转移及客户订单收紧，导致骏伟科技主

营业务受到一定冲击，业绩承诺期间整体经营情况不及预期，业绩出现下滑，因

此骏伟科技未完成 2025年度业绩承诺。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骏伟科技 2025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

润的 95%（即 4,750万元），已触发业绩补偿条款。公司已书面通知转让方及最

终持有人，要求其按照协议约定计算并支付当期业绩补偿款项人民币

47,614,785.6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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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督促承诺主体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事项，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

益。公司会密切跟踪承诺主体承诺履行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顺威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标的江苏骏伟

精密部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骏伟科技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3.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苏骏伟精密部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15日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标的江苏骏伟精密部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业绩承诺完成
	情况说明的公告
	OLE_LINK12
	OLE_LINK11
	OLE_LINK14
	OLE_LINK13
	OLE_LINK3
	OLE_LINK4


